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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探析

——从制度演进与完善的视角

许林波

(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北京100088)

摘要：作为法律解释学用语的具体化义务，伴随着辩论的进行贯穿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程序制

约机制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我国，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到2015年《民诉法解释》，民事诉讼当事人

的具体化义务经过二十余年的制度演进，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存在内容不完整、法制不健全、配套制

度不完善等缺陷。因此，要有针对性地创新立法方法，健全配套的规则体系，完善审前程序，从而更好

地发挥具体化义务在推动民事诉讼活动高效、有序地进行方面的程序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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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作为推进诉讼和案件真实发现的源动力，其攻击防御方法的提出方式、详

略程度都必然关系到诉讼进程能否合乎目的且具有效率地开展。这不仅涉及到诉讼能否有效地推进，

更关乎诉讼对正义能否实现最大化输出。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围绕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

化义务展开探讨。根据辩论主义的内在要求，案件的争论点和证据的实体内容均由当事人决定，当事

人应当保证其所提出的事实与证据资料的具体化，否则本可以就其事实主张或证据申请来获得利益的

当事人需承担因事实陈述或者证据声明不具体而被驳回权利主张的不利后果‘1。。因此，当事人的具体

化义务是采用辩论主义模式的民事诉讼有效运作所需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理论剖析

(一)积极诉讼义务：事实主张与证据申请的具体化

在民事诉讼中，为突出其“两造对立”的基本结构，诉讼资料往往被形象地称为“攻击防御方法”①。

而依据主张责任的内容，诉讼资料的收集与提出主要是当事人的责任②。为防止诉讼拖延，促进正义适

时地输出，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主张责任，满足诉讼促进义务的要求，其具体体现为当事人在事实主张

和证据申请中切实做到具体化陈述，此即具体化义务的含义构成。具体化义务关联到诉讼的明确性或

+ 收稿日期：2016一lO-31

作者简介：许林波，男，江西景德镇人，中国政法大学“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

学。

①有学者甚至将其描述为“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机制的最佳注解”，或“人为理性的精密司法制度”。参见许可：《民事审判方法：

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章恒筑：《试论民事诉讼攻击防御理论综述》，《南京社会科学}2005第7期。

②当事人如果未就于己有利的主要事实加以主张，法院就不会适用相应法律规范，当事人也就会因此遭受诉讼的不利益，此即主

张责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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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要求，为实现诉讼的顺利进行，原告被要求在起诉状中就诉讼标的、诉讼请求、诉的声明及依据

的原因事实等作明确陈述。其中，原因事实的示明、诉讼标的的确定，均与具体化义务在调整对象方面

存在一定程度的交集。此外，在后续的证据申请活动中，当事人应通过尽可能地剖析细节，使待证事实

的陈述、证据方法的指明、证据申请的表明等做到具体化与特定化，不应过于抽象、模糊或作大而化之

的处理，而影响对方当事人和法官对证据的调查。就其性质而言，具体化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

障诉讼相对人及法院的权益而存在的，因而与诉讼促进义务有重要关联，同属于当事人协力义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口]。当事人的诉讼促进义务可以被定性为“诉讼义务”，具体化义务亦为相同的定性。具体

化义务要求当事人在事实陈述方面达到具体化的标准，即令当事人为一定行为的必要性，这对应了积

极诉讼义务的特征。其设置是对当事人的事实陈述的行为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刚性约束，目的在于促

进诉讼的进行及保护当事人的诉讼利益。

严格来讲，事实主张的具体化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当事人向法院主张的基础事实不能抽

象、模糊，而应表现为具体化陈述。例如，对于损害的发生这一要件事实，当事人应当具体陈述损害发

生的时间、地点、原由及后果等事实。另一方面，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主张应当有一定的线索或根据来支

撑，而不能仅为射幸式陈述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即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具体、明

确，却显而易见是欠缺基本线索的主张或恣意的陈述，这也不能认为该当事人履行了具体化义务。在

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中，如果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未达到具体化的要求，将被法院认为不适格，而不被

作为审理的对象予以斟酌，其后果是，当事人因未能尽主张责任而败诉一3|。可见事实主张的具体化直

接关乎当事人诉讼利益的实现，正因如此，该项义务的确立须有坚实的依据方谓有存在的正当性。

作为大陆法系证据法的特定概念，证据申请是指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查证据，即对案件依赖的证

据材料组织辩论、质证、审查等，以确认其证据能力的有无和证明力的大小。调查证据的活动也可能牵

涉到证据的收集，如对证人证言的收集与调查就发生在同一诉讼时段。由此可知，证据申请的内涵广

于我国证据法上举证概念的内涵M J。在证据申请活动中，当事人须表明待证事实、证据方法及二者的

关系，否则法院将依法驳回其申请，不予组织证据的调查。但如果当事人对上述事项并非未表明，而仅

是不够具体、过于抽象，此时法院是否应当驳回其证据申请?此即证据申请的具体化所关注的内容。

证据申请的具体化义务是指，在证据申请活动中，当事人应通过对细节加以尽可能的剖析，使待证事实

的陈述、证据方法的指明、证据申请的表明等做到具体化与特定化，不应过于抽象、模糊或作大而化之

的处理，而影响到对方当事人和法官对证据的调查。

(二)案件"-3事人有关基础事实的陈述

一般而言，当事人作为具体民事诉讼的实际参与者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实体主张的提出者，理

应受到具体化义务的约束，即案件当事人是具体化义务的当然主体。原告须对其主张的权利发生要件

事实作具体化陈述，被告相对应地须对其主张的包括权利障碍、权利消灭和权利抑制要件在内的全部

抗辩事实进行具体化陈述。应当注意的是，由于与案件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从而须为其诉讼利益进

行事实主张或证据申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明确为具体化义务的主体。至于与案件无直接利害

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文认为，虽然其主要是辅助诉讼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但其在一定范

围内亦可提出诉讼上的主张，因而负有一定程度上的具体化义务。不过，由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与诉讼仅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其承担的具体化义务与上述当事人应当有所不同。当事人的具体化义

务伴随着辩论的进行充斥诉讼的全过程，整个攻击防御活动都应受到具体化义务的约束，具体化义务

的客体即是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基础事实的陈述。根据当事人陈述的阶段和目的的不同，具体化义务

的客体又可再大致划分为主张性陈述、争议性陈述和证据申请。具体而言，作为具体化义务的客体的

事实陈述包括：原告起诉时的主张；被告抗辩中的事实陈述；被告对原告之起诉主张存有争议时的事实

陈述；原告对被告之抗辩存有争议时的事实陈述；原、被告围绕证据申请活动的事实陈述。

(三)辩论主义下诉讼程序开展的有效性保障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民事诉讼的发展，在坚持当事人自主、自治的前提下，注重对法院职能的适当发挥

的基本格局日渐形成，民事诉讼的主体结构关系已由过去的当事人与法院之问的双边关系，转变为双方当

事人与法院三方之间的三边结构，伴随着权限分配而来的诉讼义务承担问题亦随之凸显引。在此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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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诉讼主体的行为的调整也应转而采取自由赋予和义务制约相结合的方式，相应地，在民事诉讼的程序构

建上也应摒弃仅注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法院的权力的二元思维，重视诉讼义务的独立价值成为必要与

可能∞o。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是程序性，而程序的核心在于交涉，诉讼权限的分配与诉讼义务的承担的核

心目标，均应是确保诉讼程序在各方理性而恰当、平等而充分的交涉中富有实效且高效地进行。其相关要

求体现在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上，即意味着在以权利保障和自由赋予相激励、诱导的同时，须以合理的义务

承担作为行为引导的另一面。此即作为诉讼义务重要的子义务的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存在价值。就具

体化义务在程序制约机制中的地位而言，显然，程序制约机制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而具体化义务则

居于其核心地位，其实效的程度将直接影响辩论主义下诉讼程序开展的有效性o7|。

具体而言，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现实价值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法院的集中

化审理。集中化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案件争议焦点的整理，而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履行即有助

于法院从当事人具体的事实陈述中，归纳诉讼争点，实现诉讼程序的快速推进。(2)保障诉讼相对人的

防御权。居中裁判的法院应确保防御方作出是否直接否认或提出争议的决定，是建立在攻击方已履行

事实陈述的具体化义务的基础上。由于此时防御方才可较为明确地判断其诉讼成败的概率及其展开

诉讼防御的具体范围。(3)促进当事人和解或接受调解。双方当事人通过了解对方对自己的主张及依

据的要件事实的具体化陈述，尤其是证据申请过程中的具体化陈述，进一步确认了其是否具有诉讼上

的有利地位，从而有依据地对诉讼结果作出理性的判断，权衡利弊。再加上律师等具有法律专业背景

的诉讼代理人的推动，更有利于促进和解或调解协议的达成。

二、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法制化历程

在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孕育于199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

简称《民事诉讼法》)，初步形成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并于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及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新《民诉法解释》)中得到

诚实信用原则、审前程序的支撑，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尽管我国未将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明

确规定在法律法规中，但司法实践尤其是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辩论主义的追逐、2012年《民事诉讼法》

对证据交换与争点整理等审前程序的设置以及2015年《民诉法解释》对审前程序的细化规定，无不暗

含对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初步设定。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彰显了我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

规律，不断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的努力蝎J。下文将着重分析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的重要法律文

件，从中探寻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相关内容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历史进程中的法制化历程。

(一)孕育：起诉适格的硬性要求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强调

受司法传统的影响，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起步阶段制定的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难免保

留了较为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法院既可以就双方当事人的事实陈述作为裁判的依据，也可以直接忽

视当事人的事实陈述与证据申请，而仅仅依靠自身依职权收集来的证据对案件进行裁判一1。在这种情

况下，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似乎没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值得庆幸的是，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

却以另一种方式初步表明了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内容的存在。根据该法第八十一条有关“起诉必须有明

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原告的起诉适格需满足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

事实和理由的硬性要求，此即要求诉讼请求的内容和适用的范围应具体化，不可以含糊、概括或抽象为之。

而相关的事实与理由作为支撑原告诉讼请求的主要依据，自然亦需接受具体化义务的规制。

与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相比，1991年4月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

法院的职权，明确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其突出表现为强调了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承担。通过对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修改，1991年《民事诉讼法》将法院应当调查收

集证据的情形限定为“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调查收集”。这在法律上给了提出事实主张的当事

人，通过提供证据证明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的可能，由此亦催生了当事人证据申请的具体化义务的内

容H引。但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申请应当达到的具体化程度，或者说是否应满足达到证明主题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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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要求，却无进一步的相关规定。1|。

(二)成型：前提条件的设立与操作规则的制定

严格意义上说，真正成就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标志性法律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

颁布的《证据规定》H 2【。原因有两点：其一，《证据规定》基本奠定了辩论主义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基础

地位，从而为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运作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条件。该规定弥补了1991年《民事诉讼

法》的不足，在重申由当事人对案件事实负主要证明责任的同时，增加了结果意义上有关当事人举证责

任的规范，且将法院依职权收集、调查证据的情形限定为“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

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

事项”这两类。因而说，该规定以规范弥补的方式确立了辩论主义有关证据调查的要求。在此基础上，

我国基本建立起了以辩论主义为核心的民事诉讼架构，为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有机活动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u3【。其二，《证据规定》确立了有关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操作规则，如该规定第十八条的规

定①，从其字面意义理解，似乎并未明确表明当事人在提出证据调查的申请时，须满足具体化义务的要

求以确定证明对象。但本文认为，当事人要对申请调查收集的事实进行详细的描述是该法条的应有之

意，也是证据调查活动的必然要求。因为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最有力的武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法院只有在当事人的证据申请具体到足以确认证明对象的基础上，方可有针对性地开展证据调查活

动，防止因当事人抽象的证据申请导致摸索证明现象的频现，而侵害了相对方的防御权¨4|。

(三)发展：现有程序的完善与新原则、新制度的确立

2012年《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大了对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保护，其将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一十二条②修改为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

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该修正可视为对原告在事实主张方面的具体化义

务的程度限定，其立意在于避免法院以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不够具体为由，蓄意侵害当事人合

法的诉讼权益。同时，从该法新增的有关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立法完善中可以看出③：当事人的“争

议”制约了法院对案件的受理，而要确认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是否存有争议及争议的大小，均须建立

在当事人作出详细具体的事实陈述的基础上，这在客观上要求了当事人应及时履行事实主张的具体化

义务。更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正式将诚实信用原则纳入到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体系，

诚实信用原则以其独具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合为一体的双重调节功能，对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确

立与强调提供了原则上的支撑。15|。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诉讼行为之一即当事人为形成有利于己的诉

讼状态而对其事实陈述有所隐瞒或模糊处理，而这正是具体化义务的题中之义。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条文最多、内容最为丰富以及参与起草部门最广、人数最多的司法解

释，2015年《民诉法解释》对人民法院适用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详细规

定。其中，为破解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立案难”问题，该解释通过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④设立了全

新的“立案登记制”，该制度旨在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实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司法改革目标。

然而，“立案登记制”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在起诉主张方面的具体化义务的否定与排除，其仍然

是建立在“起诉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基础上。即当事人在立案时

虽形式上无须再接受法院的审查，而可以径行登记立案，但其仍需严格履行起诉主张具体化的义务，在

起诉书状中列明“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相反，该规定在重申当事人的主张具体化义务的同

①《证据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

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

②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

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③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对当事人没有争议，可以适用

督促程序的，转入督促程序；(二)对当事人争议不大的，采取调解等方式及时解决纠纷；(三)根据案件性质，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

通程序；(四)需要开庭审理的，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明确争议焦点。”

④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

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1⋯·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立案

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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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规定法院及时告知当事人补充必要的相关材料、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即裁定驳回起诉，
从法院的协力及当事人未履行具体化义务后的诉讼利益丧失这一正反两方面，进一步强调了当事人的

具体化义务的价值。此外，该解释对公益诉讼的起诉受理进行了细致化规定①，其中有关“有具体的诉
讼请求”的规定，可视为是对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在特殊类型民事诉讼领域的再声援。

三、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设置的缺陷

从前文有关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在我国民事诉讼法领域中的内容演变不难发现，其在我国民事诉
讼法制活动中较为缺乏存在感，这必然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缺陷。

(一)不重视被告答辩的具体化义务

如前所述，2012年《民事诉讼法》将确认“争点”作为完善审前程序的项重要内容，而“争点”的确认

离不开原告对其主张事实尽可能的详细陈述。因此，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开始，至2012年
《民事诉讼法》都保留了对作为原告起诉适格条件之一的“具体的诉讼请求及其事实依据”的规定u“。

然而涉及到对被告答辩的具体化要求，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仅简单规定“被告应在合理期限内

提交答辩状”，而未进一步明确规定答辩状的内容是否需满足具体化要求。在随后的1991年、2007年

及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也均未对被告答辩状的内容作出明确的要求。

如果一定要为被告答辩的具体化义务寻找相关的法律依据，《证据规定》第三十二条有关“被告应
就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提出意见”的规定可勉强充之，但对该意见是否应达到确

立争议焦点的具体化程度却没有规定u7|。在司法实践中，被告要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就必须
在答辩状提出阶段，针对原告起诉状的内容，提出具体化意见，以最大程度地阐明自己的权利主张及依

据的事实理由。否则，将因答辩的抽象模糊而在审理过程中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对于被告的答辩，

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尚未明确规定是否应达到确立争点的具体化程度，这必然导致被告答辩的

具体化义务的实践缺陷。
(二)法条未明确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

尽管前文运用较大篇幅来列明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在我国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的内容演变，严
格来说，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条文。我国民

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证明对象或审理对象难以确定、摸索证明现象严重、诉讼迟延突出等痼疾，均与当
事人的具体化义务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的内容缺位有密切关联。18|。作为辩论主义和主张责任的适

用工具，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在保障对方当事人的防御权益、降低诉讼资源的消耗、促进诉讼顺利进行

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独立功能。而现阶段该功能的充分发挥，迫切需要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中明确设

定该项诉讼义务，并相应地设置一定的惩罚措施以保障其得到履行。
(三)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配套制度不健全

基于具体化义务的主观特性，当事人在履行事实主张和证据申请的具体化义务时，大多涉及具体
案例的特殊性，很难明确其是否履行了该义务及履行的程度。同时，言词辩论是在法官的指挥下进行

的，灵活性较大，无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规范-9|。因此，要使原告和被告切实履行事实陈述的具体化

义务，发挥该项诉讼义务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借助相关配套的诉讼制度的运行。

目前可以与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配套运行的制度，主要为审前程序。而我国审前程序的不完善，则正
是导致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无法在制度上扎根的主要症结。

四、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制度构想

(一)明确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

在我国历次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不光对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这项有针对性的诉讼义务未作明确

①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

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

理：(一)有明确的被告；(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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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而且对于大类目下的当事人的诉讼义务的相关规定，也仅体现为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当

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可见我

国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的诉讼义务的规定，远不如有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规定详细具体ⅢJ。对此，

本文建议：首先，我们可以在民事诉讼法总则中以原则的形式规定“当事人应当积极履行法律规定的诉

讼义务”，以为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运作与研究确立一个指导性依据。其次，根据上述对当事人的具

体化义务的研究，不难发现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引入该项义务的明确规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意涵与性质，在第五章“诉讼参加人”中，将其作为“当事人的诉讼

义务”项下的子义务来设置，相应地补充完善第四十九条的简单规定。其内容可拟为：在诉讼过程

中，当事人向法院主张权利和提出证据申请时，所作出的事实陈述应当是具体的，而非抽象或概括

的。最后，为督促当事人切实履行具体化义务，还可以配套地设置一些惩罚性规定，对经过法官适当

的阐明后仍不履行具体化义务的当事人施以处罚，如类似于英国民事诉讼中为促进调解而设置的诉

讼费用罚则等。

(二)建立以辩论主义与主张责任为核心的司法权力配置与规则体系

在司法权力配置上，应坚持辩论主义原则的要求，尊重主张责任的法理。借由阐明义务的运作，使

法院在行使诉讼指挥权的同时，根据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履行状况、对方当事人防御利益的保护及

法院开展诉讼主战一贯性审查的需要，对未尽具体化义务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予以释明。《证据规定》

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

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这是对法院关于证据申请方面的主动释明的规定，其目的在于防止

当事人违背证据申请的具体化义务，进行摸索证明。对于旨在促进当事人履行事实主张方面的具体化

义务的法院释明，却没有相应的规定∞11。因此，在当事人对其主张的要件事实的陈述达不到具体化义

务的要求时，法院应通过阐明义务的履行，向当事人作出释明，促进当事人事实陈述的具体化义务的

完成。

在相关的规则体系的完善方面，重点在于弥补现有规则的不足，逐步建立起以辩论主义规则为前

提，主张责任规则为基础，诉讼促进规则为补充的当事人的具体义务的系统规则体系。引。其体系构成

包括：针对当事人事实主张的具体化义务的完善的宣示规则、便于具体化义务实际运作的程度规则、因

特殊原因的出现而相应调整具体化义务的减轻、免除规则，以及落实到审前程序中，当事人的具体化义

务履行的形式规则与违反后的法律效果规则等。

(三)发挥审前程序的制度平台作用

审前程序作为当事人起诉后至法院开庭审理前的中间程序，可以被形象地描述为一个过滤性程

序①。作为在现代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下，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共同选择，审前程序的设置主要有两

点目标：一是为促进诉讼顺利进行，而将案件调整到适合审理的最佳状态；二是通过程序进行中的沟通

交流，使双方当事人寻找纠纷解决的替代性可能。前者要求审前程序具备在争点整理的基础上促进审

理集中化的功能，后者则典型地表现为促进和解或调解的优势。审前程序的优点与功能，在某种意义

上就是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优点、功能与价值追求闺J。因而，尝试通过审前程序的建构促进当事人

的具体化义务的履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多年来的审判实践表明，在对传统审判方式下缺乏程序规范

的审前准备程序予以否定后，如何重新建构既满足程序公正的要求，又不妨碍诉讼效率的提高的审前

程序，是改进现有民事诉讼体系、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②。为此，我国2015年《民诉法解释》对

①有学者认为，审前程序与开庭审理的区分，“是讼争对立性阶段化显现而案件适用不同程序法理在审理结构上的体现”。参见

齐树洁：《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未来发展》，《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第5期。

②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有若干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称之为“审理前的准备”，但尚不完全具备国外民事审前程序所承载

的收集交换证据、争点整理、促进和解等功能。因而，有学者建议，立法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改依附性的审前程序为独立性的审前程序。

这种审前程序以其功能的独立性为其逻辑前提。参见汤维建：《论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模式》，《政法论坛)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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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前会议制度进行了专门的设置①，对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确立与履行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引导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试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充分发挥审前程序的制度平台功能。

一方面，完善审前程序中法官对当事人履行具体化义务的释明。根据2001年《证据规定》第三条

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阐明举证责任的内容，督促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

确、诚实”地完成举证要求。此即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申请中具体化义务的释明。如前所述，适用当事人

的具体化义务一个保留性考虑在于，为了保护原告的起诉权，民事诉讼法仅要求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及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满足规定的起诉条件，达到确定诉讼标的目的即可，而对其具体化程度不宜作

出过高的要求，即对当事人不宜课以过重的具体化义务。在这种情形下，为同时满足促进诉讼的进行

的客观要求，应当在审前程序中添加法院的阐明义务，即法院应在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不具体或证据申

请不充分的情况下，积极督促其进行补充，并明确告知未予补充的诉讼不利后果，从而促进当事人事实

陈述的具体化义务的完成。通过这种变通的方式，在保障原告的诉权的同时，使其负担促进诉讼进程

的事实陈述的具体化义务。

另一方面，明确被告答辩状中应当陈述的内容。民事诉讼法虽明确规定被告在收到原告的起诉状

后，应在法定的合理期限内提交答辩状，但同时相应地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

理”，以致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被告消极应对答辩的现象普遍存在，更遑论答辩中的具体化

义务的履行。被告的这种消极态度除了可能使自己遭受不利后果，还会妨碍原告通过被告的答辩获取

信息的权利，进而影响后续诉讼进程中原告防御权的行使。因而，有关被告答辩的具体化义务的规定

的缺失，应当引起重视。对此，我们应当对被告答辩状的内容要求进行补充规定，具体可以借助2001

年《证据规定》有关“被告答辩应当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意见进行阐明”的规

定，将“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依据事实和理由”确立为被告答辩状所针对的具体内容，并要求其答辩内容

需满足具体化要求，以防被告实施诉讼拖延行为。～般而言，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依据的事实

和理由，不外乎承认、否认或作不知陈述。在予以承认的情况下，案件不经过审理便可实现争议解决的

诉讼效果；否则，被告应在答辩状中具体陈述其意见及依据的事实，以利于法院进行审理及对方当事人

展开防御。因而，要求被告在答辩的过程中履行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最佳方法是，规定被告应作出

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是否同意的明确表述，并在否认时针对其理由进行具体的陈

述，至于该陈述是否达到了具体化的要求，便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由心证”，灵活确认被告是

否需承担相应程序上或实体权利方面的法律后果ⅢJ。当然，在具体适用的实务中，被告对原告的诉讼

请求及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予以否认或表示“不知”后，不排除由于客观J隋况而无法作出具体化事实陈述

的可能，此时需视具体情况，由法官灵活运用自由裁量权。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适用的积极效果无可厚非，有利于达致缓解诉讼资

源压力、提高诉讼效率的双重目标。但其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面临较大的困难与挑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如何判断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是否满足了具体化义务的要求省J。司法实践中，其判断的标准大多数时候只

能是主观层面的，这就要求法官结合具体的案情灵活掌握，这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仅基于这一

层面的考量，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已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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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pecific

Obligations of Civil Litigant in China

XU Linbo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Judicial Civilization of China

Univershy矿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jing 1 00088)

Abstract：As a kind of the vocabulary of science of construction of law，the specific obligations which occupy

the core status of the program restriction mechanism are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civil litigation with the

debate on．In our country，the specific obligations of civil litigant have obtained a big development after 20

years of system evolution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n 1 99 1 to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n 20 1 5．In spite of this，there are still many defects，such as，the

content is incomplete，the legal system is not sound，and the supporting system is not perfect．Therefore，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procedural function of the specific obligations in the aspect of promoting the civil

lawsuit activity efficiently and orderly，we must innovate the legislative measures，improve the system of rules，

make the pre-trial procedure in conformity to its aim．

Keywords：civil litigant；specific obligations；doctrine of adversary hearing；pre·trial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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